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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院審譯完成之「中小學校常用職稱及場所、單位名

稱中英對照詞彙」，敬請轉知貴屬中小學校參考使用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達成校園雙語環境英譯用語標準化之目的，提供我國中

小學校常用職稱及場所、單位名稱更周全之服務，本院「

雙語詞彙審譯會」業審譯完成旨揭中英對照詞彙(420則)

，詳如附件。

二、旨揭詞彙來源係蒐集我國「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」、「普

通高級中學學校建築及其附屬設備標準」、「國民小學與

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」、「高級中等

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」及特殊教育學校書面建議

等內容所列與中小學校常用職稱及場所、單位名稱相關之

詞條。

三、另如需參考學術領域及一般類別詞彙更多雙語對照服務，

歡迎至本院「雙語詞彙、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」(網址h

ttp://terms.naer.edu.tw/)瀏覽及查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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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上訊息敬請函轉貴屬中小學校參考使用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

副本：本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2017-12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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